附件2

汽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有关判定标准

一、货车车型的判定标准。

（一）重型载货汽车：总质量大于等于12000千克的载货汽车。

纳入我市提前淘汰更新补贴重型载货汽车对应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类型包括：重型栏板货车；重型厢式货车；重型封闭式货车；重型罐式货车；重型平板货车；重型集装箱车；重型自卸货车；重型特殊结构货车；重型仓栅式货车；重型车辆运输车；重型厢式自卸货车；重型罐式自卸货车；重型平板自卸货车；重型集装箱自卸货车；重型特殊结构自卸货车；重型仓栅式自卸货车；重型专门用途货车；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全挂引车。

（二）中型载货汽车：车长大于等于6米或者总质量大于等于4500千克且小于12000千克的载货汽车。

纳入我市提前淘汰更新补贴中型载货汽车对应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类型包括：中型栏板货车；中型厢式货车；中型封闭式货车；中型罐式货车；中型平板货车；中型集装箱车；中型自卸货车；中型特殊结构货车；中型仓栅式货车；中型车辆运输车；中型厢式自卸货车；中型罐式自卸货车；中型平板自卸货车；中型集装箱自卸货车；中型特殊结构自卸货车；中型仓栅式自卸货车；中型专门用途货车；中型半挂牵引车；中型全挂牵引车。
二、货车排放阶段的判定标准。

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主要为2008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1日生产的柴油货车，国四排放标准柴油货车主要为2013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1日之间生产的柴油货车。有关单位或车主对车辆排放标准存在疑问的，可综合行驶证信息、车辆识别代码（VIN）识别及“机动车环保网”https://info.vecc.org.cn/ve/index查询情况判断。

三、货车营运性质的判定标准。

营运货车是指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有效的《道路运输证》的中型、重型货车；非营运中型重型柴油货车是指前述范围以外的柴油货车。

四、货车使用年限限制的管理要求

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2012年第12号）第五条、第六条管理规定确定。

五、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阶段的判定标准。

国一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主要是2009年10月1日（不含）前生产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